
县公安局2017年预算编报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县公安局是县政府主管全县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管理全县范围内的公安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指导、检查、监督全县公安工作。

(二)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对策。

(三)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负责对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刑事案件、经济案件以及毒品案件的侦察、预审工作。

(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五)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加强车辆及驾驶员的依法管理。

(六)指导、检查、监督全县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

(七)指导、监督、组织实施全县消防工作。

(八)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体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九)指导、监督、实施全县公安机关对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

(十)指导、监督、实施全县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指导、监督、实施对看守所、治安拘留所的管理工作。

(十一)组织、指导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我县居留、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

(十二)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和特种待业的管理工作。

(十三)依法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十四)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

(十五)负责全县公安后勤保障。

(十六)制定全县公安机关人员培训、教育及公安宣传的方针和规划，检查监督落实情况；按规定权限任用干部。

(十七)制定全县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分析队伍现状，组织实施督察工作；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查处全县公安队伍违法违纪案件。

二、单位机构、人员情况

县公安局实有在职民警253人，工勤人员27人，合计280人。公安局下辖17个派出所，看守、拘留2个监管场所，刑侦、交警、治安、巡警、国内安全保卫、人口与出入境、禁毒、经侦、网络安全9个大队和指挥中心、政工、纪检与监察、法制信访室、警务保障室5个内设机构，共33个所队室。有大小车辆36台。

三、预算收支和主要工作任务

1、预算平衡情况：2017年预算总收入5347.64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5347.6402万元。预算总支出5347.6402万元，收支平衡。

2、预算支出分析：2017年支出预算为5347.640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710.57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787.4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77.1032万元，专项支出1072.5万元。

3、主要工作及专项资金安排：按人平2.5万元安排公用经费700万元，武装警察39万元，禁毒经费80万元（含举报经费），国家安全10万元，国家安全10万元，辅警经费55.5万元，协警经费500万元，值勤津贴72万元，加班补助150万元，拘留所经费5万元，看守所经费80万元，其他公共支出830万元。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25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72万元，与上年度预算数相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8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50万元，由于专项警务活动历年增加，比上年度预算数增加3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五、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办公费182.38万元，印刷费38.62万元，水费7.95万元，电费56.84万元，邮电费25.42万元，物业管理费7.2万元，差旅费212.58万元，维护费26.74万元，租赁费1.2万元，会议费12.4万元，培训费46.12万元，公务接待费72万元，装备购置120万元，被装购置112.6万元，劳务费101.09万元，工会经费1.12万元，福利费0.84万元，公务用车维护费180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582.36万元（其中包括100名协辅警工资、社保等）。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未编制政府采购支出预算。


